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邬建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洪铁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洪铁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3,784,571,793.28 2,536,978,856.67 4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40,560,809.57 1,475,339,641.56 106.0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391,232.19 384,460,739.20 -60.3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121,567,415.81 1,986,889,656.99 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3,203,670.61 315,761,209.41 -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68,137,372.50 292,540,204.88 -8.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1 20.32

减少44.83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 0.61 -18.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 0.61 -18.0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9,398.11 -740,350.6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

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91,500.00 14,202,5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6,963,390.42 14,923,403.9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80,036.11 477,536.14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2,775.25 751,074.2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281,367.90 -4,531,721.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657.12 -16,143.66

合计 7,210,278.65 25,066,298.1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5,23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

状态

数

量

迈科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478,400,000 73.7 478,400,000 无 境外法人

宁波金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0,584,960 6.25 40,584,96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龙荣春 1,324,700 0.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宁波金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15,040 0.16 1,015,04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于俊峰 1,001,420 0.1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黄彩霞 663,300 0.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孟繁吉 617,569 0.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姜卫 512,250 0.0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樊裕忠 490,500 0.0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叶国林 391,499 0.0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龙荣春 1,324,7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4,700

于俊峰 1,001,420 人民币普通股 1,001,420

黄彩霞 663,300 人民币普通股 663,300

孟繁吉 617,569 人民币普通股 617,569

姜卫 512,250 人民币普通股 512,250

樊裕忠 490,500 人民币普通股 490,500

叶国林 391,499 人民币普通股 391,499

张恩 390,2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200

范巷民 383,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000

刘闪 333,900 人民币普通股 333,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前10名股东中的宁波金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宁波金润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两家公司的普通合伙人均为宁波君润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2）前10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为社会公众股东，本公司未知其持股数量的增

减变化和质押、冻结等情况，也不知其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 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55,740,703.97 94,724,767.11 275.55%

主要系首次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到位

应收票据 158,826,417.84 63,791,459.57 148.98% 主要系客户票据结算增加

预付款项 15,352,300.68 26,100,752.23 -41.18% 主要系原材料预付款减少

无形资产 160,558,595.16 121,407,532.63 32.25%

主要系子公司购买土地增

加

长期待摊费用 14,260,249.16 8,974,470.82 58.90% 主要系车间改造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792,289.81 65,581,566.91 -62.20%

主要系工程、 设备预付款

减少

短期借款 - 255,000,000.00 -100.00% 主要系银行借款归还

应付票据 60,320,651.91 30,970,000.00 94.77%

主要系供应商票据结算增

加

预收款项 14,419,288.71 8,952,472.83 61.06% 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

应付利息 - 422,100.00 -100.00%

主要系银行借款归还无利

息支出

其他应付款 8,075,172.55 2,701,660.30 198.90% 主要系保证金增加

股本 649,100,000.00 520,000,000.00 24.83%

主 要 系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12910万股

资本公积 1,454,888,272.98 192,010,768.54 657.71%

主要系首次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到位

2、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4,655,907.53 -506,537.12 -819.16%

主要系本期银行存款利息收

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523,585.53 -1,371,114.04 211.12%

主要系本期坏账准备计提增

加所致

投资收益 30,019,378.73 12,883,246.36 133.01%

主要系本期理财收益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收入 16,073,615.05 28,208,662.88 -43.02%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减少所

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2,391,232.19 384,460,739.20 -60.36%

主要系本期更多的采用票据

结算，应收账款增加等因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85,691,429.59 -357,840,233.28 147.51%

主要系本期理财投资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10,417,293.96 -93,649,529.58 1178.93% 主要系本期募集资金到位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3,785,441.19 450,996.50 739.35%

主要系年度间汇率变动产生

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股份锁定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迈科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拓普集团股份，也不由拓普集团回

购本公司持有的该等股份；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拓普集团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所持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宁波金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自公

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拓普

集团股份，也不由拓普集团回购本企业持有的该等股份。

2、稳定股价承诺

如果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股价出现低于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以下简称“每股净资产” ，为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普通股股东

权益合计数/年末公司股份数，如果公司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

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价格应作相应调整，下同）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迈科香

港增持公司股票。 控股股东迈科香港进一步承诺，自公司上市之日起每十二个月内为

稳定股价增持公司股票使用的资金金额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增持价格不超过稳定

股价方案公告日前最近一期公司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3、关于招股说明书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承诺

控股股东迈科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承诺：若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

影响的，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认定有关违法事实后30天内回购原转让的限售股股份，

并督促发行人回购其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本公司将按照发行人股票发行价格和

中国证监会认定有关违法事实之日前 30�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的孰高者确定

回购价格，购回全部已经出售的原限售股股份， 若发行人股票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事项的，前述发行价格及回购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若因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

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或司法机关认定后的 30�天内，本公司将本着简化程序、积极协商、先行赔付、切实保障

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按照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

与投资者和解、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赔偿投资

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具体的赔偿标准、赔偿主体范围、赔偿金额等内容待上述

情形实际发生时，以最终确定的赔偿方案为准。

4、公开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控股股东迈科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迈科香港承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每年累计减持的股份总数

均不得超过发行人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5%；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

方式；减持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处理）。 同时，迈科香港还承诺：拟减持发

行人股票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进行公告，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

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迈科香港进一步承诺，违反上述承诺减持

发行人股份（以下简称“违规减持” ）的，违规减持所得的收益归属发行人所有，如未将

违规减持所得的收益及时上缴发行人的，发行人有权将应付迈科香港现金分红中等额

于违规减持所得收益的部分扣留并归为发行人所有。

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宁波金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意向及

减持意向

宁波金仑承诺：在锁定期满后12个月内，累计减持的股份总数将不超过目前持股数

量的80%，剩余所持股份将于锁定期满后13至24个月内减持完毕；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等上海证

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发

行人最近一期的每股净资产。 同时，宁波金仑还承诺：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提前三

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进行公告，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宁波金仑进一步承诺，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发行人股份（以下简

称“违规减持” ）的，违规减持所得的收益归属发行人所有，如未将违规减持所得的收

益及时上缴发行人的，发行人有权将应付宁波金仑现金分红中等额于违规减持所得收

益的部分扣留并归为发行人所有。

5、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控股股东迈科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承诺：

(1)、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直接或间接从事或以包括但不限于以控

股、参股、联营、合营、合伙、租赁、代理经营、信托或类似形式的方式从事与拓普集团及

其控股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或者实质上构成同业竞争或者潜在同业竞争

的业务与活动。

(2)、对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经济实体，本公司将通过派出机构、人员（包

括但不限于董事、总经理、财务人员等）或通过控股地位（如股东权利、董事权利）促使

该等企业履行本承诺函中与本公司同等标准的避免同业竞争义务，保障其与拓普集团

及其子公司无同业竞争。

(3)、如政策法规变动或者其他不可归责于本公司的原因不可避免地导致本公司控

制的其他企业、经济实体或者本公司可以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经济实体构成或者可能

构成同业竞争时，就该等构成或者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的受托管理（承包经营、租

赁经营等）或收购，拓普集团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权。

(4)、上述承诺是无条件的，如违反上述承诺给拓普集团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的，本公

司将对拓普集团、拓普集团的其他股东或相关利益方因此受到的损失作出全面、及时和

足额的赔偿。

(5)、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与拓普集团存在关联关系期间，本承诺将持续有

效。

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宁波金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本企业目前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直接或间接从事或以包括但不限于以控

股、参股、联营、合营、合伙、租赁、代理经营、信托或类似形式的方式从事与拓普集团及

其控股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或者实质上构成同业竞争或者潜在同业竞争

的业务与活动。

(2)、对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经济实体，本企业将通过派出机构、人员（包

括但不限于董事、总经理、财务人员等）或通过控股地位（如股东权利、董事权利）促使

该等企业履行本承诺函中与本企业同等标准的避免同业竞争义务，保障其与拓普集团

及其子公司无同业竞争。

(3)、如政策法规变动或者其他不可归责于本企业的原因不可避免地导致本公司控

制的其他企业、经济实体或者本企业可以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经济实体构成或者可能

构成同业竞争时，就该等构成或者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的受托管理（承包经营、租

赁经营等）或收购，拓普集团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权。

(4)、上述承诺是无条件的，如违反上述承诺给拓普集团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的，本企

业将对拓普集团、拓普集团的其他股东或相关利益方因此受到的损失作出全面、及时和

足额的赔偿。

(5)、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公司与拓普集团存在关联关系期间，本承诺将持续有

效。

6、解决关联交易的承诺：

控股股东迈科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承诺：

(1)、本公司及控制的企业将尽量避免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易。

(2)、如果关联交易难以避免的，交易双方将严格按照正常商业行为准则进行。 关联

交易的定

价政策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依据与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交易

价格确定。 无市场价格可资比较或定价受到限制的重大关联交易，按照交易的商品或

劳务的成本基础上合理利润的标准予以确定交易价格，以保证交易价格公允。

(3)、本公司承诺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控制制度》等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程序， 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明确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关联交易的公平合理，不发生损害拓普所有股东利益的情况。

(4)、本公司及控制的企业将不以任何理由和方式非法占用拓普集团的资金以及其

他任何资产、资源，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拓普集团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5)、上述承诺是无条件的，如违反上述承诺给拓普集团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的，本公

司将对拓普集团、拓普集团的其他股东或相关利益方因此受到的损失作出全面、及时和

足额的赔偿。

(6)、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与拓普集团存在关联关系期间，本承诺将持续有

效。

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宁波金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本企业及控制的企业将尽量避免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2)、如果关联交易难以避免的，交易双方将严格按照正常商业行为准则进行。 关联

交易的定价政策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依据与市场独立第三方的

交易价格确定。 无市场价格可资比较或定价受到限制的重大关联交易，按照交易的商

品或劳务的成本基础上合理利润的标准予以确定交易价格，以保证交易价格公允。

(3)、本企业承诺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控制制度》等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程序， 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明确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关联交易的公平合理，不发生损害拓普所有股东利益的情况。

(4)、 本企业及控制的企业将不以任何理由和方式非法占用拓普集团的资金以及其

他任何资产、资源，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拓普集团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5)、上述承诺是无条件的，如违反上述承诺给拓普集团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的，本企

业将对拓普集团、拓普集团的其他股东或相关利益方因此受到的损失作出全面、及时和

足额的赔偿。

(6)、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与拓普集团存在关联关系期间，本承诺将持续有

效。

7、募集资金运用承诺

控股股东迈科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承诺：自2012年8月31日起，不会促使宁

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次发行上市取得的任何募集资金用于或者实质用于房地

产业务或者房地产企业。

以上承诺，截止本报告之日，承诺主体均履行了相关承诺。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

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邬建树

日期 2015.10.27

证券代码：

601689

证券简称：拓普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53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5年10月27日14时在公司总部1110号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董事会秘书办

公室已于2015年10月17日以通讯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电话、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邬建树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九名，实到九名。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拓普集团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通过了《拓普集团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报告的全文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在上海购买写字楼物业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业务开展需要，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不含税费）在上海

市购买写字楼物业。 董事会通过该议案，并授权总经理全权处理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689

证券简称：拓普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54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5

年10月27日15时在公司总部1110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10

月17日以通讯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电话、电子邮件）向与会人员发出。 本次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颜群力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拓普集团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监管机构的相

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在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现有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在上海购买写字楼物业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在上海购买写字楼物业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同意购买。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公司代码：

600488

公司简称：天药股份

天 津 天 药 药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601689

公司简称：拓普集团

宁 波 拓 普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

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李立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任石岩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任石岩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041,283,301.35 2,896,799,368.75 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420,211,717.46 2,374,732,565.98 1.9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2,774,263.47 137,215,057.06 -17.8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080,173,249.30 1,053,638,015.81 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1,413,500.82 58,785,228.39 2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0,479,215.23 37,156,471.09 89.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98 2.53 增加0.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74 0.061 21.3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74 0.061 21.3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000,000.00 1,105,5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6,619.10 1,960.5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50,000.00 -166,425.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0 -6,750.00

合计 906,619.10 934,285.5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0,14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

态

数量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

449,704,773 46.8 68,570,00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28,731,400 2.99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10,320,200 1.07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实新机遇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5,307,550 0.55 未知 未知

天津宜药印务有限公

司

3,812,802 0.4 无 国有法人

阎占表 3,660,000 0.38 未知 未知

吴伟立 3,183,100 0.33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617,997 0.27 未知 未知

林俊秀 2,291,605 0.24 未知 未知

朱益萍 2,121,600 0.22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381,134,773 人民币普通股 381,134,77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8,731,400 人民币普通股 28,731,4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32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20,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5,307,550 人民币普通股 5,307,550

天津宜药印务有限公司 3,812,802 人民币普通股 3,812,802

阎占表 3,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60,000

吴伟立 3,183,1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3,1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617,997 人民币普通股 2,617,997

林俊秀 2,291,605 人民币普通股 2,291,605

朱益萍 2,121,6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1,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名、第五名股东为发起人股东。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

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期末数（本期发生

数）

期初数（上期发生

数）

变动率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6,240,368.98 78,857,197.34 -79.41% 报告期内销售回款收到的票据减少；

预付款项 26,567,241.89 10,206,652.63 160.29% 报告期内公司预付货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38,091,001.06 20,262,765.67 87.99%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出口退税款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23,189,806.78 17,260,688.05 34.35%

报告期内公司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增

加；

无形资产 41,262,139.39 30,525,191.10 35.17% 报告期内公司无形资产增加；

短期借款 0.00 3,153,036.00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减少流动贷款；

应付账款 160,898,456.35 85,184,612.68 88.88% 报告期内公司采购原材料有所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66,791.07 1,033,573.93 -83.86% 报告期内支付上年年末计提工资；

应交税费 12,897,492.44 3,764,692.65 242.59% 报告期内公司应交增值税较年初增加；

应付利息 0.00- 471,810.18 -100.00% 报告期内结转上年末计提利息；

其他应付款 28,184,989.39 9,675,043.85 191.32%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往来款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385,000,000.00 0.00- 100.00%

报告期内长期借款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0.00 385,000,000.00 -100.00%

报告期内长期借款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营业税金及附加 5,314,188.82 8,264,391.45 -35.70% 报告期内公司应交增值税同比减少；

财务费用 -4,641,299.65 11,933,464.99 -138.89%

报告期内利息支出有所减少；汇兑收益增

加；

资产减值损失 774,103.10 55,985.57 1282.68%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款坏账增加；

投资收益（损失

以“－” 号填

列）

9,299,358.43 1,413,414.13 557.94%

报告期内按权益法核算的被投资单位利

润增加；

营业外收入 1,251,285.38 103,611,156.77 -98.79%

报告期上年同期子公司结转土地补偿收

入；

营业外支出 143,824.79 75,151,112.08 -99.81% 报告期上年同期公司结转搬迁资产损失。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15年7月8日申请停牌，拟筹划收购河南利华制药有限

公司，停牌期间对该投资项目进行论证分析，聘请中介机构对河南利

华开展财务状况审计和尽职调查，并于2015年7月13日复牌。 后因

双方对标的资产估值的存在较大分歧，本着对公司股东负责的态度

同时考虑到股东利益最大化，2015年8月7日，公司决定终止收购河

南利华100%股权事项。 该项资产收购事项的终止，未对公司生产经

营等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未影响公司未来进一步完善公司产

业链的长远规划。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

告）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 诺

时 间

及 期

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解 决 同 业

竞争

公司间接控股股

东天津津联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天津渤海国有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天津金耀

集团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14年2月14日

发布的 《关于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 收购人承

诺事项及履行情况

的公告》。

长 期

有效

否 是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解 决 关 联

交易

公司间接控股股

东天津渤海国有

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14年2月14日

发布的 《关于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 收购人承

诺事项及履行情况

的公告》。

长 期

有效

否 是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解 决 同 业

竞争

公司控股股东天

津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14年2月14日

发布的 《关于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 收购人承

诺事项及履行情况

的公告》。

长 期

有效

否 是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解 决 同 业

竞争

公司间接控股股

东天津金耀集团

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14年2月14日

发布的 《关于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 收购人承

诺事项及履行情况

的公告》。

长 期

有效

否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

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立群

日期 2015-10-28

证券代码：

600488

股票简称：天药股份 编号：

2015-044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5年

10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5年10月18日

以书面和传真的方式送达公司各位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光杰

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监事5人，实到5人。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审议，与会监事

全票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488

股票简称：天药股份 编号：

2015-043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

已于2015年10月18日以书面和传真的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监事

和高管人员。会议由董事长李立群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

实到9人，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审议，与会董事

一致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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